附件1

浙江省大学生科技创新基金管理办法
（试行）

大学生实践能力不强、创新精神不足是当前人才培养质量最突出的问题，迫切需要创造更好的条件和人才培养机制，让大学生有更多的实践动手、接触社会的机会，提高大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培养一大批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紧缺人才和拔尖创新人才。“浙江省大学生科技创新基金”的设立与实施，将促进教学改革，改进高校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增强创新精神和创新、创业能力的培养力度，着力提高大学生综合素质。
一、基金实施目标

以大学生科技创新项目、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孵化、大学生科技创新推广等项目为载体，不断加大对大学生创新创业的扶持力度。通过开展多种形式的创新实践，努力增强大学生创新意识和创新精神，全面提升大学生创新能力，完善多样化创新人才成长的培养体系，以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对复合型、创新型人才的需要。

二、基金使用原则

（一）项目导向原则。以项目为载体，引导大学生积极开展多种形式的创新活动，促进高校深化教学改革，增强创新人才培养力度。

（二）以学生为本原则。创新基金的支持对象为在校大学生，积极鼓励大学生申请创新基金开展创新活动。

（三）鼓励创新原则。为鼓励大学生大胆进行创新活动，允许创新活动失败，重在考核创新实践过程。

三、基金使用项目及预算

（一）每年资助600个大学生科技创新项目。构建国家、省、学校三级大学生科技创新体系，培养学生科技团队的领军人物和高水平的学生创新研究团队，同时以点带面，激发广大学生自觉参与科学研究与发明创造活动。

（二）每年遴选200个大学生创新项目进行孵化。通过整合资源，搭建大学创新创业的指导、服务、交流平台，积极引导学生自主创新创业，培育高素质的创新人才。

（三）每年支持200个大学生科技创新推广项目。通过支持一批具有一定应用价值和商业潜力的科技成果推广项目，鼓励大学生走出校园、融入社会，促进大学生成为连接科研工作和生产一线的重要桥梁。
各项目每年经费资助情况具体如下：

	项目名称
	立项数量（个）
	资助经费（元/个）
	小计（万元）

	大学生科技创新项目
	600
	5000
	300

	大学生创新创业孵化项目
	200
	5000
	100

	大学生科技创新推广项目
	200
	5000
	100

	合计
	500


四、基金管理组织机构

为加强管理，成立“浙江省大学生科技创新基金”管理委员会，下设办公室和项目专家委员会。

（一）基金管理委员会。成员由省政府办公厅、省教育厅、省财政厅、部分高校领导组成，省政府办公厅领导任委员会主任，负责基金使用重大事项的决策。

（二）基金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办公室设在教育厅高教处，成员由省教育厅、省财政厅有关部门负责人组成，负责制定基金管理办法、各项目的资金管理办法，并指导项目实施。

（三）项目专家委员会。每个项目分别成立专家委员会，成员由有关高校、行业、企业的代表组成，负责具体项目的评审、中期检查和验收等。

五、基金项目管理

（一） 申报立项
1.基金管理委员会办公室根据“浙江省大学生科技创新基金”管理办法及相关实施办法发布项目申报通知。

2.以学校为单位根据各项目具体实施办法组织申报。

3.各项目专家组负责对各高校申报项目进行评审，提出评审意见。
4.基金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对专家组评审意见进行审核，报基金管理委员会同意后,对通过立项的项目进行公示。

5.基金管理委员会办公室正式公布立项项目。

（二） 中期检查

基金管理委员会办公室组织专家组根据项目建设计划对各项目建设情况进行中期检查，督促项目的正常实施。

（三）考核验收

项目结题时，应向基金管理委员会办公室提交成果，包括：调研报告、科研论文、创意方案、实物作品、软件等。专家组负责项目的考核验收，考核结果分为不合格、合格和优秀。考核结果由基金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公布。以学校为单位的考核验收结果将与下一年度学校项目申报限额相挂钩。
（四）推广与奖励

经验收通过后的大学生科技创新成果由基金管理委员会颁发证书。每年由基金管理委员会办公室组织一次成果展或成果交流会。成果作为学生评优、推荐就业的重要依据。

六、基金使用与管理
大学生科技创新基金本金为1亿元，由省财政厅负责管理并进行运作。每年的利息收入中安排500万元用于资助各项目的实施。

省财政厅根据基金管理委员会办公室资助项目立项情况，将项目预算的50%下达到相关高等学校，中期检查后再下达另50%的项目预算。

项目经费实行国库集中支付。

各高等学校要加强对大学生科技创新资金的管理，专款专用，专帐核算。
PAGE  
- 4 -

